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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政法发〔2016〕2号

蓝山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关于行政执法证

编号规则的通知

县政府各行政执法部门：

为认真做好行政执法证的编号工作，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关于全省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资格考试和“两证”换发工作的通知》（湘政法发〔2016〕12号）和《关于湖南省行政执法证和行政执法监督证编号规则的通知》（湘政法发〔2016〕26号）要求，现就2016年度行政执法证的编号规则通知如下：

（一）行政执法证号码及编码主体

行政执法证号码由“湘”和四组11个代码构成：湘  **  **  **  *****  其中：

   1、第一组两个*号是永州市的代码“12”（省法制办编制）。

   2、第二组两个*号是蓝山县的代码“10”（省法制办编制）。

   3、第三组两个*号是执法部门的代码（县法制办编制），并报市政府法制办和省政府法制办备案(见下表)。

   4、最后五个*号表示执法人员的序列号（执法部门法制机构编制），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二）县直部门执法类别代码

	发展改革
	01
	教育
	02

	科技商务粮食经济和信息化
	03
	民族宗教
	05

	公安
	06
	国安
	07

	监察
	08
	民政
	09

	司法
	10
	财政
	1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12
	国土资源
	13

	环境保护
	14
	住房和城乡建设
	15

	交通运输
	16
	水利
	17

	农业（农机）
	18
	林业
	19

	文体广电新闻出版
	21
	卫生和计划生育
	22

	审计
	23
	旅游外事侨务
	24

	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管
	25
	安全生产监督
	29

	统计
	31
	人防
	34

	住房公积金管理
	36
	档案
	38

	保密
	39
	煤炭管理
	41

	兵役
	42
	水库移民
	43

	残联
	44
	房产
	46

	城管综合执法
	47
	气象
	48

	畜牧水产
	49
	盐务
	50

	公路
	51
	邮政
	52

	事业单位管理
	53
	烟草专卖
	54

	公用事业管理
	55
	文化综合执法
	56

	农机
	57
	
	

	
	
	
	

	
	
	
	


（三）编号要求
第三组执法类别代码的编辑应当参照省直部门执法类别代码编辑方法。

2、执法部门的职能经过整合或者调整的，例如交通运输部门，如果成立了综合行政执法队伍的，其执法类别应当为“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如果没有成立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则应当细化执法类别，例如交通运输部门的运政执法，应为“交通运输”（运政）。

3、执法人员序列号共五位数，从1开始编排，第一号为00001，依次排序。具备持证资格的人员实行一人一号，调离执法岗位的，应将执法证交回发证机关，并由原发证机关注销该号；执法证件遗失的，应先登报声明原证作废，并报原发证机关重新换证编号。

    4、各部门根据行政执法人员考试合格以及在岗情况，填写《湖南省行政执法证申领表》报县政府法制办申办行政执法证。

    5、各部门根据行政执法人员考试合格以及在岗情况，填写《湖南省行政执法监督证申领表》报县政府法制办，再由市政府法制办统一报省政府法制办申办行政执法监督证。

附件：1、湖南省行政执法证申领表

      2、湖南省行政执法监督证申领表

                        蓝山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2016年12月20日

附件1

湖南省行政执法证申领表

申领单位：                 单位印章：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执法类别
	执法证编号
	备注

	
	
	
	
	
	
	

	
	
	
	
	
	
	

	
	
	
	
	
	
	

	
	
	
	
	
	
	

	
	
	
	
	
	
	

	
	
	
	
	
	
	

	
	
	
	
	
	
	

	
	
	
	
	
	
	

	
	
	
	
	
	
	


（此表可自行复制）
                                 政府法制部门印章

                                   年  月   日

附件2

湖南省行政执法监督证申领表

申领单位：                 单位印章：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监督范围
	监督证编号
	备注

	
	
	
	
	
	
	

	
	
	
	
	
	
	

	
	
	
	
	
	
	

	
	
	
	
	
	
	

	
	
	
	
	
	
	

	
	
	
	
	
	
	

	
	
	
	
	
	
	

	
	
	
	
	
	
	

	
	
	
	
	
	
	

	
	
	
	
	
	
	

	
	
	
	
	
	
	


（此表可自行复制）

蓝山县政府法制办印章              永州市政府法制办印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